ERERFEHE

ERBE A

114 B P #3913 51675

£ 2 RS TS 2 T

=t

F

&/

o/

o/

\=—

&

K|
NDYY

e
Eaid



PR AT E ) MR LT
i >

FAEA et - r 2 LA 2 RS R o

AR FEE2IpERET 0 FARA LB e E D AT o
m

- R ET OREERTEAE R Fae o > B o
EPAMRR S VIR A R it e g4 FHE o F Rk
PRV LA R o AL aH e 122 %5 FE

R EER AN SR BRI A FIRLE KR

S R RARAZHAG FE B EY e AN 2
CEBFHEV S TR AP R REEXERR
Jﬁg%,u)gi,—rﬁ,%ﬂv TS ARER L A2 4 qr»,-g—fgdﬂz v AR
é@ﬁ&aézﬁﬁo$ﬁ4imggﬁﬁr“ﬁ,ug%
L2 FREHRT e TRRIE I p e 2 k2 H
FRFTLRLFER T B2 T Az e F N
F oG FAAC FA G R F ARk e) (7Y
REG]) $64FEF 1 ~ $64FZ1TF P~ o xfizxt j F
fer PR {23 R2FEe BEFAFHE 2RI E
FIRFTL23F 2 FFEERTETEZERIIIEZ 2R
HEAREREREFFNUEFTHEET S0

S VRNV IFTFEFILA TR FZ LR NI
LA A FEERIBAFRE A ERE  FAARE 2
o PRI G B 620 H25 p P oo

i‘ﬂ‘fiﬁjﬁk?’ﬂ‘rm%} AN T 7]‘F7&'1114-&)§/ﬂ ';1{3}’-

6 %';L»i\‘L(T%P—f'l 3‘«1% i) F'

7

BRI TN F!

#=%



—

g

FTRSE Y

B
M

>~

7
) ungz}zﬂ*“i’*"i"?ﬁﬁ?‘ﬁﬁ“’iﬂi
}‘Q’i:‘j—,';“,:‘:a-g&:g‘i\‘i—»mukp%# *deﬁ

y

>
as)

& TmE

)% ,—#g_, g!\g 4 & fﬁﬁpﬁap\%i:uﬂj’g—ﬁ'ﬁ
PRI A v E I N A N Lr%p,u
eres B S R a2k s p R

A

G A % o=k Wogh

A
2

o
Wi
Pdem G W R OT oW e W R
_k}j;;
ol =l
2
¢
3&1
5

b ol e (N
=
S

. F_*
-_—
e

[u—

4
—
S

s
4

|

=
AP
H\

—\

%
N
AN

b~

1)
J.m\v@mﬁ‘

¥

i ’%ﬁ4éé
» A e 'F A g
P BPRAEZ P L PTG
,3 WEE GRS 2 A
A S A SR i SRR

|
o
!
)crm
i
)
P
=
= Y
-
=1
o3
PSR
o
o
-’FH\

!
3
>
_7}
Jrh
(-
Spas)
it
&
34
“N
> )
el

—\
|
ot

=
B

>
27}

>

put
i

b A B
()
Pl ol R R
A
e
P’
I
\
.\\

"
e
=

g

Al A
-
G o
3 oilss
N INF ' ‘ A \\‘é . R p, E R
.
=}
I
e
Sy
KW
/Q
=
A\
AENN
(=]
o
=
g 3
=y
*“—'H
E.F“
Ny
B
?1:5

§ o
\:\jg\\
&

»
»

| @
=~
\_\_H\
fi‘-ft w‘

Ge
=
a\

bl

[

Ay
c

~=\e )\-
B
|~
A Ny
| &
<4 o~
-
N a—

[N
W
>/
~
T
EE B4
T
/w
£
o=~

B

I

=)
4
=
q N
a¥
&
-\
\
3
pot
>
»
[—
o =
N =\
LY \d
»~
o H
P
DO
=)
( N
e
g
L
=

b
3
A
-y
T
3
s
(ﬂ}
N
s
e



LG HV LR G AAERARP 2 Tk
T AR INAS BT XL )ﬁ$g;"f’§z]‘r xﬁ'—‘é{’ 4—’-}
FRATESHERITHAERRERAEZIEEE - b L2
I TR EEE T SR e e
%&Aﬁﬁ'ﬁ'ﬁﬁf&Lﬁﬁo
LA A A N RS e SRR AN T 2 ) §
e L FPE;?Z»’ AR EEELZ H ﬂ

T ok, 22 b
A Z_ ~'lilr§' a‘.ﬁ&.j\/
=¥
e
2y

\ﬁ_.
Yok —mR

T oo HFZ0E B i’/iL‘ B e R e _—,_/:‘f‘.f T fﬁ-—i /ﬂ
2, SEl 4 22 2T 4 -+ 2 < > % by vd 13 N
I BRZIEGFIREIH > VLA FELFRAT 248
fl&xF> T2 aRAE > {43 F2 F2E F o
%ﬁ”%ﬁA{Euﬁm$L?¥’k%ﬁii%imﬁ’
c R BB FH LS > AEF BB LR

\W

g
FEGRE SEARTIRIEL o RS B e S AR Lo TR UG 85
*?f"%%m)%U§45&?£i
2 e 70 BEETRARA 22 EA ap%w
$ - fﬁ\i‘i’ﬂ , :‘€ £ i 2 o
I ~Ae2 PRAF T B raEdielipp > uF ke A2
EATHRNB R SHRFH T 0007 -
v & EN B 115 ¥ 4 3 20 p
NER TR FRERY ER ¥ Y
M AEPERMEE o

T
B
(-

= (s
e
4
wva

Wﬁ—iii*$
C4E R PHFLFFI6THRL 2> 3P %
1. %1472ﬁP4ﬁF1%¥£ (I 3,406
2. %1 S -8 W AE VISP LA .
3. f JCIRT F AR E 2 8V A A6E T2 F K
4. # i B & 1, 555, 688
L
SR & 245, 232
6.t ol 15. 76%




(\ER)

Pl At (R ELATARR)

Fh # A (AL FIZT2H 57 s e &£9F

1 IR SR 2,089

2 pldEt L 198

3 foE g 878 (%53 w¥)

4 AELREE D 66

5 SE TR R 56
6 RS VRES 119
=1 R EH 3,406

RN =

1_7;_71\,@ 4 @,ﬁﬁﬁﬁ&ﬁ;i%&l} v el Bk fﬁﬁﬁﬁﬁﬁﬁfﬁ.ﬁ— PRI AT AR FE i AR 2 1R o
AHERBHEFRAZNA > GRAR e E ARRAERELEDAEFEp FEHEE
AP F e A S L B AR o

2. {_E.fﬁ*ﬁ/\ﬁi}ip?%/}ﬁaﬁ%f:iﬁp%%{;@fgﬁgﬁx{;fﬁv}ﬁ& Tﬁﬂ}ﬁb" Gl Re T » 3 NEER

B

5o A

=

SArBAENPEYP T L AMRAFRY S BT FHER AP EAETTE
{2- i

402 Rdo- AR FER TS - FF 0 AL 2

Ml AR ARA 2L AR

AFL A2 G AR AFEER2RERET > BT AL A E U

-

oA EE RS B LS B BB A A A2 0 e FORTE Y

N
mk

i
I ERIRNEE S NRESEN S
-

ERE S (bleong  As HTUREE)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67號
債  務  人  謝宇桀即謝天從即謝孟桀即謝仲棋






債  權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債  權  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債  權  人  創鉅有限合夥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債  權  人  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柯約翰  
債  權  人  同樂交通運輸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正雄  


債  權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個人家庭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學海  




上列債務人聲請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所提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債務人生活限制如附件二所示。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債務人無固定收入，更生方案有保證人、提供擔保之人或其他共同負擔債務之人，法院認其條件公允者，亦同。債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值者，加計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十分之九已用於清償者，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債務人之財產無清算價值者，以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五分之四已用於清償者，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第64條之1定有明文。故債務人有固定收入且所提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符合盡力清償者，法院即應裁定認可更生方案。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1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4號研討結果可參。
二、另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此觀消債條例第62條第2項自明。
三、本件債務人向本院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114年度消債更字第64號裁定（下稱系爭民事裁定）開始更生程序，並由債務人提出更生方案在案。雖該更生方案未經債權人可決，但觀債務人提出之更生方案條件，已可認為屬於盡力清償，故依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之規定，應以裁定認可該更生方案。
　㈠依系爭民事裁定及與卷附電子稅務閘門資料記載，查無債務人存在其他財產，次觀以債務人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中之收入及支出狀況，均與系爭民事裁定之認定結果相同，本即有相當程度之可信度，況查115年均有提高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之客觀因素存在，是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內勢必亦將遇有必要費用增加之情形，然債務人仍是以系爭民事裁定所審認之結果為基準，當能認為其已然有節約之決心，自能採計作為更生方案是否盡力清償之標準。而債務人所提出作為清償者，雖等同出收入扣除必要支出之八成，惟參酌債務人並不存在價值相當於更生方案總還款金額之清算財團，為兼顧更生方案履行之可能性、避免為了強行遵循消債條例第64條之1第1款之標準而使債務人有無法履行更生方案之不利情形，且改行清算程序對於各債權人並不存有更高獲償之可能性等情形，應能認為本件更生方案已是盡力清償。
　㈢債務人所列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內，每期應還款之數額已可認為屬盡最大誠意戮力清理債務之情形，且此數額之履行在現實上亦屬可行。況更生方案履行期間長達六年，債務人為達到更生之經濟重建目的，勢必緊縮開支，形同債務人係以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之經濟不自由，換取債務之減免，自可認為其已盡最大努力與誠信而為清償，尚難謂有不公允之情形。又查未有消債條例第64條第2項所載不應認可之情事，本件自應以裁定認可此更生方案。
　㈣另本件債務人對債權人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所負之債務設定有動產抵押，其於更生程序中向本院陳報預估擔保不足額後列入債權表中之無擔保債權範圍，依消債條例第35條第1項、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16條第1、2項之規定，此部分應待其行使抵押權而確定不足受償額時，始按實際不足受償額依更生方案所定清償比例受清償。查本件動產抵押之登記依舊存在，是關於此部分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待其實際行使動產抵押權後確認無擔保債權之數額、或由其塗銷動產抵押權後，再依更生方案所載之比例受償，以維債務人與普通債權人之權益。　
四、消債條例之制定，乃為使負債務之消費者得依本條例所定程序清理其債務，以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進而健全社會經濟之發展，此觀諸消債條例第1條規定即明。是該條例之立法目的，係在使陷於經濟上困難之消費者，得依該條例清理債務，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並重建其經濟生活，是更生方案之條件是否公允，當係以債務人是否以其現有之資力，扣除必要生活支出後，已盡其最大能力清償為斷。從而，本件債務人循更生程序重建經濟生活，所提出之更生方案既經如前述之審酌後，核屬於公允、適當、並可行，法院自應以裁定認可其更生方案；另為促進更生方案之履行，應對於債務人之生活程度為如附件二所載之限制，爰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0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王藝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附件一：更生方案
		壹、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67號更生方案內容　　　　　　　　　 

		


		




		1.第1至72期每期清償金額：　　　　 

		


		3,406



		2.每1個月為一期，每期在每月15日給付。　　　　　　　　　　　　　　　　　　 

		


		




		3.自收到認可裁定確定證明書之翌月起，分6年，共72期清償。　　　　　　　　　　　　　 

		


		




		4.債務總金額：　　 

		1,555,688 

		




		5.清償總金額：

		245,232 

		




		6.清償比例：　 

		15.76%

		




		貳、更生清償分配表（金額單位為新台幣元）

		


		




		編號

		債權人(簡稱)

		第1至72期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1

		中國信託銀行

		2,089



		2

		創鉅有限合夥

		198



		3

		和潤企業公司

		878（暫予保留）



		4

		香港世界健身公司

		66



		5

		同樂交通運輸公司

		56



		6

		中華電信

		119



		每月還款金額

		


		3,406



		参、備註

		


		




		1.就本件債權人屬金融機構之部分，應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非屬金融機構債權人之部分，債務人應自行向該債權人查詢還款帳號依期履行並自行負擔匯款費用，如不知該債權人之聯繫方式，得向本處聲請閱卷。

		


		




		2.各債權人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每期還款總金額×各債權人債權比例，依四捨五入方式進位受償。

		


		




		3.和潤企業公司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待其行使抵押權而確定實際不足額後，債務人再依更生方案之比例清償。

		


		




		4.更生方案如一期未履行或僅為一部履行者，視為全部到期。

		


		








附件二：更生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如購買單價1萬元以上之非生活必需品）。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買賣。



		四、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鐵及航空器、郵輪、或四星級以上飯店之住宿，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五、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六、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投資型保單等）。



		七、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67號

債  務  人  謝宇桀即謝天從即謝孟桀即謝仲棋







債  權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債  權  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債  權  人  創鉅有限合夥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債  權  人  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柯約翰  

債  權  人  同樂交通運輸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正雄  



債  權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個人家庭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學海  





上列債務人聲請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所提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債務人生活限制如附件二所示。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

    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

    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債務人無固定收入，更生方案有保證人

    、提供擔保之人或其他共同負擔債務之人，法院認其條件公

    允者，亦同。債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值者，加計其於更生方

    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

    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十分之九已用於清償者，視為

    債務人已盡力清償。債務人之財產無清算價值者，以其於更

    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

    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五分之四已用於清償者，

    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

    例）第64條第1項、第64條之1定有明文。故債務人有固定收

    入且所提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符合盡力清償者，法院即應裁定

    認可更生方案。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1年法律座談會

    民事類提案第34號研討結果可參。

二、另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

    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

    限制，此觀消債條例第62條第2項自明。

三、本件債務人向本院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114年度消債更字

    第64號裁定（下稱系爭民事裁定）開始更生程序，並由債務

    人提出更生方案在案。雖該更生方案未經債權人可決，但觀

    債務人提出之更生方案條件，已可認為屬於盡力清償，故依

    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之規定，應以裁定認可該更生方案。

　㈠依系爭民事裁定及與卷附電子稅務閘門資料記載，查無債務

    人存在其他財產，次觀以債務人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中之收

    入及支出狀況，均與系爭民事裁定之認定結果相同，本即有

    相當程度之可信度，況查115年均有提高每人每月最低生活

    費用之客觀因素存在，是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內勢必亦將遇有

    必要費用增加之情形，然債務人仍是以系爭民事裁定所審認

    之結果為基準，當能認為其已然有節約之決心，自能採計作

    為更生方案是否盡力清償之標準。而債務人所提出作為清償

    者，雖等同出收入扣除必要支出之八成，惟參酌債務人並不

    存在價值相當於更生方案總還款金額之清算財團，為兼顧更

    生方案履行之可能性、避免為了強行遵循消債條例第64條之

    1第1款之標準而使債務人有無法履行更生方案之不利情形，

    且改行清算程序對於各債權人並不存有更高獲償之可能性等

    情形，應能認為本件更生方案已是盡力清償。

　㈢債務人所列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內，每期應還款之數額已可認

    為屬盡最大誠意戮力清理債務之情形，且此數額之履行在現

    實上亦屬可行。況更生方案履行期間長達六年，債務人為達

    到更生之經濟重建目的，勢必緊縮開支，形同債務人係以更

    生方案履行期間之經濟不自由，換取債務之減免，自可認為

    其已盡最大努力與誠信而為清償，尚難謂有不公允之情形。

    又查未有消債條例第64條第2項所載不應認可之情事，本件

    自應以裁定認可此更生方案。

　㈣另本件債務人對債權人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所負之債務設

    定有動產抵押，其於更生程序中向本院陳報預估擔保不足額

    後列入債權表中之無擔保債權範圍，依消債條例第35條第1

    項、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16條第1、2項之規定，此部分應待

    其行使抵押權而確定不足受償額時，始按實際不足受償額依

    更生方案所定清償比例受清償。查本件動產抵押之登記依舊

    存在，是關於此部分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待其

    實際行使動產抵押權後確認無擔保債權之數額、或由其塗銷

    動產抵押權後，再依更生方案所載之比例受償，以維債務人

    與普通債權人之權益。　

四、消債條例之制定，乃為使負債務之消費者得依本條例所定程

    序清理其債務，以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

    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

    更生，進而健全社會經濟之發展，此觀諸消債條例第1條規

    定即明。是該條例之立法目的，係在使陷於經濟上困難之消

    費者，得依該條例清理債務，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

    利義務，並重建其經濟生活，是更生方案之條件是否公允，

    當係以債務人是否以其現有之資力，扣除必要生活支出後，

    已盡其最大能力清償為斷。從而，本件債務人循更生程序重

    建經濟生活，所提出之更生方案既經如前述之審酌後，核屬

    於公允、適當、並可行，法院自應以裁定認可其更生方案；

    另為促進更生方案之履行，應對於債務人之生活程度為如附

    件二所載之限制，爰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0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王藝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附件一：更生方案

壹、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67號更生方案內容　　　　　　　　　    1.第1至72期每期清償金額：　　　　   3,406 2.每1個月為一期，每期在每月15日給付。　　　　　　　　　　　　　　　　　　    3.自收到認可裁定確定證明書之翌月起，分6年，共72期清償。　　　　　　　　　　　　　    4.債務總金額：　　  1,555,688   5.清償總金額： 245,232   6.清償比例：　  15.76%  貳、更生清償分配表（金額單位為新台幣元）   編號 債權人(簡稱) 第1至72期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1 中國信託銀行 2,089 2 創鉅有限合夥 198 3 和潤企業公司 878（暫予保留） 4 香港世界健身公司 66 5 同樂交通運輸公司 56 6 中華電信 119 每月還款金額  3,406 参、備註   1.就本件債權人屬金融機構之部分，應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非屬金融機構債權人之部分，債務人應自行向該債權人查詢還款帳號依期履行並自行負擔匯款費用，如不知該債權人之聯繫方式，得向本處聲請閱卷。   2.各債權人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每期還款總金額×各債權人債權比例，依四捨五入方式進位受償。   3.和潤企業公司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待其行使抵押權而確定實際不足額後，債務人再依更生方案之比例清償。   4.更生方案如一期未履行或僅為一部履行者，視為全部到期。   

附件二：更生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如購買單價1萬元以上之非生活必需品）。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買賣。 四、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鐵及航空器、郵輪、或四星級以上飯店之住宿，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五、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六、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投資型保單等）。 七、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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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67號
債  務  人  謝宇桀即謝天從即謝孟桀即謝仲棋






債  權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債  權  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債  權  人  創鉅有限合夥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債  權  人  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柯約翰  
債  權  人  同樂交通運輸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正雄  


債  權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個人家庭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學海  




上列債務人聲請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所提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債務人生活限制如附件二所示。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債務人無固定收入，更生方案有保證人、提供擔保之人或其他共同負擔債務之人，法院認其條件公允者，亦同。債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值者，加計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十分之九已用於清償者，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債務人之財產無清算價值者，以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五分之四已用於清償者，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第64條之1定有明文。故債務人有固定收入且所提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符合盡力清償者，法院即應裁定認可更生方案。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1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4號研討結果可參。
二、另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此觀消債條例第62條第2項自明。
三、本件債務人向本院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114年度消債更字第64號裁定（下稱系爭民事裁定）開始更生程序，並由債務人提出更生方案在案。雖該更生方案未經債權人可決，但觀債務人提出之更生方案條件，已可認為屬於盡力清償，故依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之規定，應以裁定認可該更生方案。
　㈠依系爭民事裁定及與卷附電子稅務閘門資料記載，查無債務人存在其他財產，次觀以債務人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中之收入及支出狀況，均與系爭民事裁定之認定結果相同，本即有相當程度之可信度，況查115年均有提高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之客觀因素存在，是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內勢必亦將遇有必要費用增加之情形，然債務人仍是以系爭民事裁定所審認之結果為基準，當能認為其已然有節約之決心，自能採計作為更生方案是否盡力清償之標準。而債務人所提出作為清償者，雖等同出收入扣除必要支出之八成，惟參酌債務人並不存在價值相當於更生方案總還款金額之清算財團，為兼顧更生方案履行之可能性、避免為了強行遵循消債條例第64條之1第1款之標準而使債務人有無法履行更生方案之不利情形，且改行清算程序對於各債權人並不存有更高獲償之可能性等情形，應能認為本件更生方案已是盡力清償。
　㈢債務人所列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內，每期應還款之數額已可認為屬盡最大誠意戮力清理債務之情形，且此數額之履行在現實上亦屬可行。況更生方案履行期間長達六年，債務人為達到更生之經濟重建目的，勢必緊縮開支，形同債務人係以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之經濟不自由，換取債務之減免，自可認為其已盡最大努力與誠信而為清償，尚難謂有不公允之情形。又查未有消債條例第64條第2項所載不應認可之情事，本件自應以裁定認可此更生方案。
　㈣另本件債務人對債權人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所負之債務設定有動產抵押，其於更生程序中向本院陳報預估擔保不足額後列入債權表中之無擔保債權範圍，依消債條例第35條第1項、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16條第1、2項之規定，此部分應待其行使抵押權而確定不足受償額時，始按實際不足受償額依更生方案所定清償比例受清償。查本件動產抵押之登記依舊存在，是關於此部分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待其實際行使動產抵押權後確認無擔保債權之數額、或由其塗銷動產抵押權後，再依更生方案所載之比例受償，以維債務人與普通債權人之權益。　
四、消債條例之制定，乃為使負債務之消費者得依本條例所定程序清理其債務，以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進而健全社會經濟之發展，此觀諸消債條例第1條規定即明。是該條例之立法目的，係在使陷於經濟上困難之消費者，得依該條例清理債務，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並重建其經濟生活，是更生方案之條件是否公允，當係以債務人是否以其現有之資力，扣除必要生活支出後，已盡其最大能力清償為斷。從而，本件債務人循更生程序重建經濟生活，所提出之更生方案既經如前述之審酌後，核屬於公允、適當、並可行，法院自應以裁定認可其更生方案；另為促進更生方案之履行，應對於債務人之生活程度為如附件二所載之限制，爰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0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王藝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附件一：更生方案
		壹、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67號更生方案內容　　　　　　　　　 

		


		




		1.第1至72期每期清償金額：　　　　 

		


		3,406



		2.每1個月為一期，每期在每月15日給付。　　　　　　　　　　　　　　　　　　 

		


		




		3.自收到認可裁定確定證明書之翌月起，分6年，共72期清償。　　　　　　　　　　　　　 

		


		




		4.債務總金額：　　 

		1,555,688 

		




		5.清償總金額：

		245,232 

		




		6.清償比例：　 

		15.76%

		




		貳、更生清償分配表（金額單位為新台幣元）

		


		




		編號

		債權人(簡稱)

		第1至72期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1

		中國信託銀行

		2,089



		2

		創鉅有限合夥

		198



		3

		和潤企業公司

		878（暫予保留）



		4

		香港世界健身公司

		66



		5

		同樂交通運輸公司

		56



		6

		中華電信

		119



		每月還款金額

		


		3,406



		参、備註

		


		




		1.就本件債權人屬金融機構之部分，應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非屬金融機構債權人之部分，債務人應自行向該債權人查詢還款帳號依期履行並自行負擔匯款費用，如不知該債權人之聯繫方式，得向本處聲請閱卷。

		


		




		2.各債權人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每期還款總金額×各債權人債權比例，依四捨五入方式進位受償。

		


		




		3.和潤企業公司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待其行使抵押權而確定實際不足額後，債務人再依更生方案之比例清償。

		


		




		4.更生方案如一期未履行或僅為一部履行者，視為全部到期。

		


		








附件二：更生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如購買單價1萬元以上之非生活必需品）。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買賣。



		四、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鐵及航空器、郵輪、或四星級以上飯店之住宿，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五、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六、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投資型保單等）。



		七、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67號

債  務  人  謝宇桀即謝天從即謝孟桀即謝仲棋







債  權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債  權  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債  權  人  創鉅有限合夥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債  權  人  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柯約翰  

債  權  人  同樂交通運輸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正雄  



債  權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個人家庭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學海  





上列債務人聲請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所提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債務人生活限制如附件二所示。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債務人無固定收入，更生方案有保證人、提供擔保之人或其他共同負擔債務之人，法院認其條件公允者，亦同。債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值者，加計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十分之九已用於清償者，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債務人之財產無清算價值者，以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五分之四已用於清償者，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第64條之1定有明文。故債務人有固定收入且所提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符合盡力清償者，法院即應裁定認可更生方案。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1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4號研討結果可參。

二、另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此觀消債條例第62條第2項自明。

三、本件債務人向本院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114年度消債更字第64號裁定（下稱系爭民事裁定）開始更生程序，並由債務人提出更生方案在案。雖該更生方案未經債權人可決，但觀債務人提出之更生方案條件，已可認為屬於盡力清償，故依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之規定，應以裁定認可該更生方案。

　㈠依系爭民事裁定及與卷附電子稅務閘門資料記載，查無債務人存在其他財產，次觀以債務人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中之收入及支出狀況，均與系爭民事裁定之認定結果相同，本即有相當程度之可信度，況查115年均有提高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之客觀因素存在，是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內勢必亦將遇有必要費用增加之情形，然債務人仍是以系爭民事裁定所審認之結果為基準，當能認為其已然有節約之決心，自能採計作為更生方案是否盡力清償之標準。而債務人所提出作為清償者，雖等同出收入扣除必要支出之八成，惟參酌債務人並不存在價值相當於更生方案總還款金額之清算財團，為兼顧更生方案履行之可能性、避免為了強行遵循消債條例第64條之1第1款之標準而使債務人有無法履行更生方案之不利情形，且改行清算程序對於各債權人並不存有更高獲償之可能性等情形，應能認為本件更生方案已是盡力清償。

　㈢債務人所列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內，每期應還款之數額已可認為屬盡最大誠意戮力清理債務之情形，且此數額之履行在現實上亦屬可行。況更生方案履行期間長達六年，債務人為達到更生之經濟重建目的，勢必緊縮開支，形同債務人係以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之經濟不自由，換取債務之減免，自可認為其已盡最大努力與誠信而為清償，尚難謂有不公允之情形。又查未有消債條例第64條第2項所載不應認可之情事，本件自應以裁定認可此更生方案。

　㈣另本件債務人對債權人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所負之債務設定有動產抵押，其於更生程序中向本院陳報預估擔保不足額後列入債權表中之無擔保債權範圍，依消債條例第35條第1項、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16條第1、2項之規定，此部分應待其行使抵押權而確定不足受償額時，始按實際不足受償額依更生方案所定清償比例受清償。查本件動產抵押之登記依舊存在，是關於此部分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待其實際行使動產抵押權後確認無擔保債權之數額、或由其塗銷動產抵押權後，再依更生方案所載之比例受償，以維債務人與普通債權人之權益。　

四、消債條例之制定，乃為使負債務之消費者得依本條例所定程序清理其債務，以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進而健全社會經濟之發展，此觀諸消債條例第1條規定即明。是該條例之立法目的，係在使陷於經濟上困難之消費者，得依該條例清理債務，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並重建其經濟生活，是更生方案之條件是否公允，當係以債務人是否以其現有之資力，扣除必要生活支出後，已盡其最大能力清償為斷。從而，本件債務人循更生程序重建經濟生活，所提出之更生方案既經如前述之審酌後，核屬於公允、適當、並可行，法院自應以裁定認可其更生方案；另為促進更生方案之履行，應對於債務人之生活程度為如附件二所載之限制，爰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0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王藝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附件一：更生方案

壹、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67號更生方案內容　　　　　　　　　    1.第1至72期每期清償金額：　　　　   3,406 2.每1個月為一期，每期在每月15日給付。　　　　　　　　　　　　　　　　　　    3.自收到認可裁定確定證明書之翌月起，分6年，共72期清償。　　　　　　　　　　　　　    4.債務總金額：　　  1,555,688   5.清償總金額： 245,232   6.清償比例：　  15.76%  貳、更生清償分配表（金額單位為新台幣元）   編號 債權人(簡稱) 第1至72期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1 中國信託銀行 2,089 2 創鉅有限合夥 198 3 和潤企業公司 878（暫予保留） 4 香港世界健身公司 66 5 同樂交通運輸公司 56 6 中華電信 119 每月還款金額  3,406 参、備註   1.就本件債權人屬金融機構之部分，應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非屬金融機構債權人之部分，債務人應自行向該債權人查詢還款帳號依期履行並自行負擔匯款費用，如不知該債權人之聯繫方式，得向本處聲請閱卷。   2.各債權人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每期還款總金額×各債權人債權比例，依四捨五入方式進位受償。   3.和潤企業公司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待其行使抵押權而確定實際不足額後，債務人再依更生方案之比例清償。   4.更生方案如一期未履行或僅為一部履行者，視為全部到期。   

附件二：更生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如購買單價1萬元以上之非生活必需品）。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買賣。 四、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鐵及航空器、郵輪、或四星級以上飯店之住宿，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五、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六、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投資型保單等）。 七、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